
青民福〔2023〕11号
关于印发《青阳县老年助餐服务行动

2023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事务所、财政分局：
现将《青阳县老年助餐服务行动2023年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阳县民政局                   青阳县财政局   

              2023年3月3日

青阳县老年助餐服务行动2023年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3年，巩固提升已建成的26个老年食堂（助餐点）服务质量，继续扩大助餐服务供给，新增城乡老年食堂（助餐点）不少于20个（城市3个，农村17个）。

二、推进举措

（一）盘活存量资源。整合利用现有养老服务三级中心、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办养老机构、特困供养机构（敬老院）等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具备条件的开辟独立老年助餐服务场所，不具备条件的设立相对独立出入口和助餐区域。结合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老年食堂（助餐点）建设，打造城市社区10分钟助餐服务圈。

（二）扩大服务供给。支持符合条件的有爱心、有资质、有信誉的大中型餐饮企业运营老年食堂（助餐点）。支持大型连锁化餐饮企业利用社区门店开设老年餐桌。支持发展“物业+老年助餐”服务，发挥物业服务自身优势，开展助餐服务。支持老年食堂(助餐点)在满足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基础上，面向周边居民提供就餐服务。
（三）完善助餐模式。农村地区鼓励各地探索创新符合本地特色的助餐模式，形成亮点推广。利用“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模式，积极打造由党员、爱心人士等组成的助餐队伍。不断优化服务，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在满足助餐功能的同时支持老年食堂（助餐点）利用非就餐时间拓展服务内容，开展老年知识讲座、健康咨询、文体娱乐、社交互动等活动，让老年餐桌同时成为“书桌”“茶桌”。
（四）推进运营规范。全面推进老年助餐服务信息化建设与使用，提升助餐结算收银设备使用率以及补助资金发放进度。建立长效机制，助力老年助餐服务规范化、优质化、便利化。支持老年食堂（助餐点）面向社会开放，提升自我造血功能。市级民政部门每年按照不超过10%的比例，评比一批老年助餐服务品牌，授予“老年助餐服务品牌单位（企业）”，当年被评为老年助餐服务品牌单位（企业）的，由市级财政给予0.5万元一次性奖补。

（五）加强日常监管。各级民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消防安全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督促老年食堂（助餐点）落实老年助餐服务食品安全、场所建设等工作指引和“六公示”制度，定期向社会通报监督管理情况。加大宣传力度，建立以群众知晓度、满意度和食品安全等项目为核心评估指标，定期对老年助餐服务质量进行评估，适时调整老年助餐服务供应商库，对存在安全隐患和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对拒绝整改或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予以取消运营资格。
三、支持政策

（一）完善设施配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民政局等督促各地将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布局纳入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严格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开展城镇配套养老服务设施专项治理。

（二）强化资金支持。新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省级将予以一定的一次性建设补助，不足部分由县承担。老年人助餐补助、运营补助资金由县财政自行统筹解决。市级财政继续为建成并运营的老年食堂（助餐点）购买综合责任险和食品安全险，保障老人用餐安全，降低运营风险。

（三）落实减免优惠。对符合条件的老年食堂（助餐点）落实税费减免政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无偿用于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在社区提供老年助餐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气享受居民价格。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对承租其房产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的主体给予租金减免。倡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居民提供自有用房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并给予租金优惠。
重点工作任务分工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1
	统筹规划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布局。
	县民政局、各乡镇

	2
	建设老年食堂(助餐点)，新增城市老年食堂不少于3个，新增农村老年食堂（助餐点）不少于 17个。
	县民政局、各乡镇

	3
	加强老年助餐服务日常监管， 定期向社会通报监督管理情况。
	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

	4
	统筹做好资金保障，支持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建设、运营，根据老年人经济困难程度等适当给予就餐补助。
	县财政局、县民政局

	5
	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落实税费减免扶持政策。
	县税务局、县财政局、县民政局

	6
	落实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气享受居民价格政策。
	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民政局


2023年全县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建设任务分解表
	地区
	小计
	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任务量
	其中： 城市农村任务量

	
	
	老年食堂（个）
	老年助餐点（个）
	2023年城市           老年食堂任务数（个）
	2023年农村            老年食堂任务数（个）

	蓉城镇
	4
	4
	
	3
	1

	朱备镇
	1
	1
	
	
	

	庙前镇
	2
	2
	
	
	

	杜村乡
	2
	2
	
	
	

	杨田镇
	2
	1
	1
	
	

	陵阳镇
	2
	2
	
	
	

	   新河镇
	2
	1
	1
	
	

	木镇镇
	2
	1
	1
	
	

	丁桥镇
	2
	2
	
	
	

	酉华镇
	1
	1
	
	
	

	合计
	20
	17
	3
	3
	1

	蓉城镇
	蓉城镇芙蓉社区南部新城老年食堂
	青阳县蓉城镇芙蓉社区

	蓉城镇
	蓉城镇龙子口社区老年食堂
	青阳县蓉城镇龙子口社区临城南路

	蓉城镇
	蓉城镇九华社区龙山花园老年食堂
	青阳县蓉城镇九华社区龙山花园

	蓉城镇
	蓉城镇清泉岭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蓉城镇清泉岭村三组

	朱备镇
	朱备镇江村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朱备镇江村村田畈组

	庙前镇
	庙前镇玉屏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庙前镇玉屏村

	庙前镇
	庙前镇双桥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庙前镇双桥村

	杜村乡
	杜村乡垅上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杜村乡垅上村后村组

	杜村乡
	杜村乡上峰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杜村乡上峰村中心组

	杨田镇
	杨田镇涧泉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杨田镇涧泉村河坦组

	杨田镇
	杨田镇黄泥村老年助餐点
	青阳县杨田镇黄泥村上桥组

	陵阳镇
	陵阳镇老年食堂
	青阳县陵阳镇街道天下粮仓景区

	陵阳镇
	陵阳镇谢村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陵阳镇谢村村中心村庄

	新河镇
	新河镇新建村老年助餐点
	青阳县新河镇新建村村部

	新河镇
	新河镇乌龙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新河镇乌龙村阳光服务站

	木镇镇
	木镇镇长胜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木镇镇长胜村

	木镇镇
	木镇镇武圣村助餐点
	青阳县木镇镇武圣村

	丁桥镇
	丁桥镇独龙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丁桥镇独龙村上分组

	丁桥镇
	丁桥镇狮山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丁桥镇狮山村夹塘组

	酉华镇
	酉华镇二酉村老年食堂
	青阳县酉华镇二酉村卓屋组




